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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文件

校人字〔2017〕16号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
专职科研人员聘用管理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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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响应建设科技强国的号召，根据国家夯实科技基

础、强化战略导向、加强科技供给、深化改革创新、弘扬创新精

神的要求和学校“双一流”建设的需要，学校决定建设一支适应

国家发展、符合学校需求的专职科研队伍。专职科研队伍是师资

队伍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发展一流学科、取得一流科研成果的生力

军。为大力推动专职科研队伍建设，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来校进行

科学研究工作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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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应聘专职科研岗位按照以下程序进行评审，择优录

用。

（一）公开招聘。各单位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向人事处/高级人

才办上报岗位需求，经学校同意后发布公开招聘信息；

（二）单位评审。设岗单位对应聘人员进行评审，向学校推

荐岗位候选人；

（三）审核公示。学校对候选人进行审批后，对拟聘人员予

以公示 5个工作日；

（四）手续办理。公示无异议后，聘用人员按学校或单位相

关规定办理报到手续。

第七条 薪酬待遇。专职科研人员实行年薪制。A类聘用人员，

正高岗位薪酬一般不低于 30万人民币/年，副高岗位薪酬一般不

低于 25万元人民币/年，其他岗位薪酬一般不低于 18万元人民币

/年。B类聘用人员薪酬可由设岗单位或项目团队参照 A类聘用人

员薪酬标准确定，一般不超过 A类聘用人员薪酬标准。专职科研

人员的社会保险、住房公积金和各类住房津贴、补贴均包含在年

薪中。薪酬标准根据社会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情况，由学校适时

调整。A类聘用人员其他相关待遇参照“非升即走”专任教师执

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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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设岗单位应为专职科研人员提供工作所需的必要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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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对于进入我校专职科研岗位六年内在我校晋升高

级职称的 A类聘用人员，学校可办理进编手续。进编后，符合我

校专任教师任职条件者可转岗申请应聘专任教师岗位。若其六年

内未能晋升高级职称，学校将不再续聘或转入 B类聘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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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17年 10月 1日起实施。《南京航空

航天大学专职科研人员聘用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校人字〔2016〕17

号）停止执行，但此前按照该文件聘用的专职科研人员，仍在聘

期内的，可选择执行完已签合同或按照本办法重新聘用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人事处/高级人才办负责解释。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

2017年 10月 13日

（联系人： 付亮 联系电话：8489273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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